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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6057期 投注总额61404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7注

154注

513注

5813注

10816注

68622注

奖金

1515001元/注

30918元/注

2810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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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39

878

17385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231.5814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8日

第2016057期 投注总额：70073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8 0 6 0 3 2 猴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132期 投注总额：554312元

04 05 10 11 15

奖池累计17.517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5月1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1
5155

奖金

0元
257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32期

浙江销售3056732元，返奖额59531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951693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219元

浙江中奖注数

341

0

1361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5 3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0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债权转让通知书
瑞安华瑞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司与赵成海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我公司
已将贵公司以瑞安华瑞发电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设备提供抵押担保的债权(本息
共计103341066.3元)转让给赵成海。请你方直接将款项支付给赵成海。

特此通知。 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浙江乐清罐头总厂：

根据我公司与赵成海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我公司
已将贵公司以乐清市虹桥物资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浙江乐清罐头总厂名下房产提
供抵押担保的债权本息共计45043818.21元转让给赵成海。请你方直接将款项支
付给赵成海。

特此通知。 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申请人：任伟娟，女，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5704250021。
遗嘱人：沈水珍，女，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生前住

杭 州 市 拱 墅 区 仓 基 新 村 65 幢 1 单 元 503 室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05193012300340，于二○一五年八月三日在杭州死亡。

沈水珍生前于2010年4月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立
下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10）浙杭钱证民字第3049号。遗嘱
内容为：在沈水珍去世后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仓基新村65幢1单
元503室的房屋产权归女儿任伟娟一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有
财产。

现任伟娟向我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证，要求继承上述财
产。因按任伟娟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上沈水珍的部分法定
继承人，故现本处通过公告向沈水珍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
系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人员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壹个月内，
对任伟娟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并递交证明材料。如到期
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0571-87857663 潘公证员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6年5月20日

公 告仲裁公告
浙江银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凡力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

等仲裁申请，案号为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18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
三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16 年6月30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一品生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叶水林诉你劳动争议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布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出
庭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群体
性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二十六条规定，自布告之日起经
过7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30日下午3时在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3天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常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5月20日

定于2016年5月27日下午2:30在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
九楼）拍卖下列标的：

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超杰集团有限公司及永康市科捷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等 2 户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合计为
78680000.00元，利息合计为2627130.02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人民币 48455147.11 元，利息人民币 5070916.58
元，费用430504.00元，合计人民币53956567.69元（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含本
息及交行垫付的相关费用）。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5月27日12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地点：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报名登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
名截止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入本公司指定账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
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
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宜必思酒店）8楼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拍卖公告

(2016)浙0102民初1373号
蔡甫宝、杨笑稽、杭州宝迪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王志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字第1610号

汤春：本院受理徐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由被告向
原告偿还人民币 20000 元；2、依法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83号

龚建新、徐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垫付款、
违约金，承担诉讼费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56号

胡建苗：本院受理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及
王淑慧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06号

吕玉慧：本院受理原告赵才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你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406号民事裁
定书。吕玉慧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
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761号

朱国其：本院受理原告余敏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
初字第37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86号

上海和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
志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证据材料（公证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7月
2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8号

杨国良：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国良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
年8月29日上午10：2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19号

叶金水、俞斌：本院受理原告许嘉骏诉被告叶金
水、俞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上午
10：2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066号

陈宝灿、浙江伟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滨江分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卢永生诉被告陈宝灿、浙江伟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上
午9：00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48号

彭晓明、钟梅生、林雪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
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彭晓明、钟梅生、林雪琴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上午11：00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18号

吴伟淡、吴敏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伟淡、吴敏妍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45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72号

叶冰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叶冰清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
日上午9：20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75号

孙林杰、何慧娟、顾淑媛：本院对方钦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瓶民初字第536-2号

盛汉昌：本院受理原告李如云诉被告杭州瓶窑
振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盛汉昌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瓶民初字第536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891号

苏为理、魏绍敏、浙江石材市场苏为理石材经营
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理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
苏为理、魏绍敏、浙江石材市场苏为理石材经营部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89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154号
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王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地点在本院第二十四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673号

浙江浩盛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清秀诉
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51号

李桂根：本院受理原告孙银平与被告李桂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孙银
平诉请：1、被告李桂根支付材料款10742元，并支付
自起诉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
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22日上午9：10在浙江省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634号

张利鹏：本院受理原告李艾军诉张利鹏、章一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具体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23日上午8：30在本院城南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38号

杭州富阳肖邦茗门酒店、孙增福、蒋萃斌：本院
受理原告富阳洁萌洗涤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富阳肖
邦茗门酒店、孙增福、蒋萃斌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
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 2016 年 9 月 5 日 9：00 在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1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14号

吕云峰、吕英：本院受理原告余群诉被告吕云峰、
吕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431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吕云峰归还原告余群借款
200000元；二、被告吕云峰支付原告余群以借款本金
2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
清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5年12
月 21 日为 112000 元）；上列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余群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5号

胡文伟：本院受理原告郭旭诉被告胡文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胡文伟归还原告郭旭借款1500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03号

陈雨通：本院对原告朱小兰诉被告陈雨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富新商初字第1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陈雨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朱小兰
借款2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
借款实际给付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本案受理费
4300元（预收7300元），由被告陈雨通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301号

马江平：本院受理原告林燕君诉被告马江平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院请
求：一、原、被告离婚；二、婚生子马锤火归被告抚养，
原告每月支付儿子生活费300元，教育费、医疗费凭
票据由原、被告各半承担，原告享有对儿子的探视
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
1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
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权
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缺席审
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780号

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
华冠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5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95号

赵云华、黄秋连：本院受理原告尤永根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5日下午14时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19号
富阳市环龙纸制品有限公司、包军伟：本院受理

原告李依明诉被告富阳市环龙纸制品有限公司、包
军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李依明起诉要
求：1、判令被告富阳市环龙纸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
款207634.01元及支付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
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息计算的利
息；2、判令被告包军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徐文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
建胜、人民陪审员胡悦玮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6
年8月26日13时在本院第6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29号

包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建诉包晓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4329 号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包晓燕归还原告张新建借款 26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425号

李长根：本院受理原告叶关林诉被告李长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69号

浙江宝都建设有限公司、张欣、朱琳、张孝忠、孙
土仙：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宝都建设有限公司、张欣、朱琳、张孝忠、孙
土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
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9月8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法院 1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